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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信息学院新媒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促进学院新媒体的健康有序发展，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，根据《浙江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媒体管理办法》及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管理办法》浙工商宣传[2024]2号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新媒体，指以学院或归属学院管理的各下属机构和学生组织建设、认证并作为学院官方信息平台运行的新媒体平台，包括但不限于微博、微信、QQ公众平台、抖音等新媒体。
第三条 任何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以学院及上述组织的名义申报、运营各类公众号或开发移动客户端。

第二章  管理机制
第四条 新媒体建设管理应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、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。学院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应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，学院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一般为第一责任人，直接指导或通过下设组织协调建立工作队伍、完善运行机制。
第五条 专人管理，配备指导员等相关人员进行运营审核，有相对完善的审查发布机制。相关制度、机制等应上报上级管理部门，发生信息变更的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报上级部门备案。相关人员离职、调岗的，应做好工作交接，及时做好新媒体账号密码的更新维护。
第六条 严格控制学院官方新媒体的新增新设。如必须设置的，申请人应经学院领导或分管领导同意，报上级管理部门审批，通过后再向相关新媒体平台运营方申请账号。

第三章  工作机制
第七条 新媒体平台应有明确定位和服务对象，注重个性发展，避免重复建设。要加强发布内容建设，推出原创精品，传播正能量，弘扬主旋律，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。
第八条 建立新媒体信息内容审查发布机制。应严格执行“先审后发”制度，相关人员须对所发布的内容负责，预判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。
第九条 建立保密管理责任机制。严格遵守上级部门保密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切实加强各平台账号管理和内容监管，确保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。不得发布、复制和传播以下信息：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泄露国家机密的信息；
（二）违反学校管理规定的信息；
（三）损害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形象及扰乱学校正常秩序的信息；
（四）未经证实的谣言；
（五）与学校无关的商业广告宣传信息及个人信息。
第十条 建立新媒体内容发布联动机制。学院的各新媒体平台须按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、统一口径发布信息。在涉及学校重大宣传活动时，充分发挥学校新媒体联盟作用，形成良好的宣传矩阵效应。
第十一条 新媒体发布内容应坚持实事求是、正面为主，防止捕风捉影、夸大其词、盲目跟风，积极弘扬主旋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，坚决杜绝“低级红”“高级黑 ”，不得发布或链接商业广告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。
第十二条 加强有公众留言功能的新媒体管理，相关人员要关注舆论舆情导向，对不实、不良言论应及时屏蔽、删除，如不具备留言管理权限的，应上报备案，必要时第一时间向新媒体平台运营方申请处理，助力维护客观公正的舆论导向。
第十三条 建立信息纠错机制。学院各新媒体平台对已发布的不当信息要及时处理。如出现有损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声誉等的不良信息，须及时处理并向上级管理部门报备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第十四条 根据学校上级管理部门规定，定期对学院新媒体的建设管理开展自查，约束好补办、备案、清理、关停等流程的时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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